南政函〔2025〕382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
同意设立南安星晖学校的批复

市教育局：

你单位《南安市教育局关于设立南安星晖学校的请示》（南教综〔2025〕115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设立南安星晖学校，挂靠在南安市特殊教育学校，主要开展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。

此复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教育局。

市委办、编办，市财政局、人社局，教师进修学校、各中心
小学、市直小学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